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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為什麼要分類? 

圖片來源：http://www.twgreatdaily.com/cat42/node9997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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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制訂分類規則! 

圖片來源： https://kknews.cc/home/engpaxy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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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規則? 

檔案分類表 

1.分類表是檔案歸類之依據。 
2.保存年限區分表是判定檔案保存年限的標準。 
3.做好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，可達去蕪存菁之效。 

圖片來源：圖蛙圖庫ImageWa.com 



6 

ㄧ、作業依據  

檔案分類表 

•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(91

年1月1日實施) 

• 機關檔案管理手冊第2

章 

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

• 檔案法 

• 檔案法施行細則 

•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
銷毀辦法 

•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
範 

• 機關檔案管理手冊第3

章 

•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
年限基準(GR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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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分類表 
  

(ㄧ)分類表涵蓋項目：分類號、類目名稱、備註 
 

 封面
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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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檔案分類表 
  

(二)決定分類的架構： 
  1.採機關組織架構 
  2.依業務職掌或性質 
(三)決定是否與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結合編製： 
  影響送審程序 
    1.個別編製(僅分類表)：陳機關首長核准後， 
   擇期實施。 
  2.結合編制（包含分類表及保存年限區分表）: 
      陳機關首長後，依規定程序函送檔案局審核 
      通過後，擇期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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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
個別編製區分表： 

圖片來源：檔案局106年檔案研習班課程簡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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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
結合編製區分表： 

 
分類表 保存年限區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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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分類號(結合編製者)：層級以不超過5級為    
    原則（類、綱、目、節、項） 

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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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類目名稱：1.涵蓋周延、具體明確 
              2.字數2至9字為宜 
              3.類目間具互斥性 

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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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內容描述： 
敘明機關辦理該項目／類目業務活動內容 

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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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保存年限 ：可參考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 
                 準(GRS)訂定 

 1.永久保存：永久 
 2.定期保存：1、3、5、10、15、20、25、30年 

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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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清理處置： 
永久檔案：「列為國家檔」、「機關永久保存」 
定期檔案：「依規定程序銷毀」、「屆期後鑑定」 

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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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基準項目編號 :敘明適用GRS 之項目編號 

GRS表 

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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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備註：該類目檔案保存其他需要補充之事項 

鑑定報告應永
久保存１份 

三、保存年限區分表欄位說明  



四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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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1 
•組成編訂工作小組 

步驟2 
•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 

步驟3 
•編訂區分表初稿 

步驟4 
•送檔案管理局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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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1：組成編訂工作小組 
小組成員:              任務: 

1. 確認分類體系是否妥適? 
2. 區分表含括業務是否完

整? 
3. 確認類目名稱與內容描

述是否精確周延? 
4. 內容描述之文字敘述，

是否可讓使用者瞭解檔
案內容? 

四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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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2：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 
(一)蒐集機關相關資料： 

組織法規及編製表 

辦事細則 

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年度計畫與報告 

預算書 

年報與大事紀 

民意機關答詢報告 

四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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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2：研析機關組織及業務功能 
(二)宏觀分析本機關與相關機關職能： 

中科管
理局 

科技部 

上級機關 

竹科管
理局 

南科管
理局 

平行機關 

台中市政府 

合作關係 

四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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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：編訂區分表初稿 
(一)召開小組會議研商 
    1.確定編制方式 
    2.原機關職能分析 
    3.原機關區分表 
    4.檔案局核復移轉或銷毀審核意見 
(二)必要時配合辦理事項 
    1.檔案內容審查 
    2.研析檔案使用情形/歸檔情形 
    3.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
 

四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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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4：送檔案管理局審核 
(一)送審程序 

中央1、2級機關 

省政府、省諮議會、
直轄市政府及議會、
縣(市)政府及議會 

中央3級以下及其他
地方機關 

上級機關進行初審 

檔案管理局審核 

四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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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4：送檔案管理局審核 
(二)送審資料 

•區分表 
1 

•組織法規 
2 

•分層負責明細表 
3 

•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者，
應併送鑑定報告 

4 

檔案管理局審核 

四、保存年限區分表編修作業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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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

(一)分類層級 
   未具關聯性或層級關係不明確、分類過粗 
   或過細  

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

4 人事類 

1 考訓 

1 考績獎懲  

2 訓練進修  

3 退休撫卹 

 

未具關聯性 

不宜放在「考訓」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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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類目名稱：各層級類目名稱過於相近或  
    未具互斥性 

內容相近，未具互斥性 
請妥適整併或依業務 
內容予以修正 

類 綱 類目名稱 

01 秘書類 

1 綜合業務 

2 其他秘書類綜合業務 

內容部分重複，未具互斥性
請妥適整併或依業務內容予 
以修正 

類 綱 類目名稱 

01 土地建物管理 

1 土地建物各項登記 

2 土地建物更正登記 

五、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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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目名稱 

觀光文宣、摺頁及書
刊手冊之規劃編印、
發行及推展  

「重要」指的是？ 
是否另有「一般」事項？ 
應於內容描述中敘明「重
要」事項之具體內容，並
盡量避免類此不夠具體之

描述 

類目名稱 

區段徵收「重要」案件 

土地開發「重要」業務 

(二)類目名稱：過於冗長、未具體明確  

字數以2-9字為原則 
建議類目名稱修正為 
「觀光宣傳資料整編」 冗長 

未具體 

五、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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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內容描述：未呈現機關於該項業務之權責 

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

養殖漁業發展 
養殖漁業發展政策規劃、
擬訂等相關 

永久保存 

五、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

內容描述 保存年限 

本機關收受各區漁會養殖
漁業發展政策規劃、擬訂
等相關文件  

15年 

機關究係『主辦』、
『協辦』或『接受
上級機關指示』，
影響保存年限判定
及清理處置。 

修
正
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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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保存年限： 
應參考基準年限為標準，可較高不可較低，若涉及
兩項業務合併，採年限較久者為該項年限。 
   

某縣政府類目名稱「留職停薪」，保存年限20年 
→涉本機關同仁權益，依據「人事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    
  表」，調整保存年限為「50年」 

五、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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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清理處置： 
保存年限與清理處置方式不相對應、清理處置未盡妥適
  

類目名稱 
保存
年限 

清理處置 

工廠登記 永久 依規定程序銷毀 

國家賠償處理 30 機關永久保存 

保存年限為永久保存者，清理處置僅能為：「列為國家檔案」或「機
關永久保存」 
保存年限為定期保存者，清理處置僅能為：「屆期後鑑定」或「依規
定程序銷毀」 

五、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

清理處置(修正後) 

機關永久保存 

屆期後鑑定 

應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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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基準項目編號→未填列或對應錯誤 

類目編號 項目 內容描述 保存
年限 

清理 
處置 

備
註 

040101 職章製(換)發 

-1 總統、副總統職章及總統府製
發之職章及其他由總統府製發
職章之啟用、換發與銷毀 

永久 機關永久
保存 

-2 機關自行製發或由主管機關或
省(市)政府、縣(市)政府製發
職章之啟用、換發與銷毀 

10 依規定程
序銷毀  

人事類基準表 

類 綱 目 類目名稱 內容描述 保存
年限 

清理處置 基準項目
編號 

備註 

7 人事管理 

1 綜合業務 

1 職章製(換)
發 

辦理本機關製發職章
之啟用、換發與銷毀 

永
久 

機關永久
保存 

040101 

區分表 

基準項目標號對應錯誤，
應為「040101-2」  

五、編修上常見錯誤態樣及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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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ㄧ)修訂程序 

報
送
科
技
部
函
轉
檔
案
局
核
定 

經
檔
案
局
審
查
核
定
後 

全
局
適
用
新
版
檔
案
分
類
號
區
分
表 

107/1/1 

局
內
業
務
單
位
檢
討
修
訂 

三
科
管
理
局
協
商
會
議 

協
商
會
議
結
果
確
認 

自104年12月起歷時年餘，共
召開14次會議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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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使用原則 

業務性質 分類號 業務性質 分類號 

企劃業務 01 秘書業務 07 

投資業務 02 人事業務 08 

環安業務 03 主計業務 09 

工商業務 04 政風業務 10 

營建業務 05 公管業務 11 

建管業務 06 

1.竹、中、南科管理局一致性（編碼）：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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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表編製以組織及業務性質編類、綱、目，惟本
表為全局共同使用，不區分組室及科別。 

 

請依公文內容
為選擇依據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(二)使用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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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檢視承辦公文內容，依內容描述選擇最適當 
  的分類號 

檔號：070206/001 
保存年限：20年 

Ex：案次號：001-檔案清查 
           002-檔案鑑定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(二)使用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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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自107年1月1日啟用新版區分表，不回溯適用(依
收創日期區別)。 

以前 

107/1/1 

往後 

103/3/3

啟用之
分類號(5

碼) 

新版分
類號(6碼)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(二)使用原則 



新增業務 組織調整 
保存年限
調整 

向檔管人
員提供修
正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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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為利歸檔之穩定性，本表依規定至少10年檢討1
次，若業務及保存年限變動者，由檔管人員彙整
註記，作為下次修正依據。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(二)使用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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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重要性 

1.案件連貫性：案件自始至終皆會裝訂於同一個檔
號案卷內，未來較易搜尋檔案。 

2.檔案依法保存：依照GRS或各業務專屬法規規定檔
案保存年限制訂，不致誤銷毀檔案。 

3.庫房空間有效利用：重要案件保存長久，不重要
案件定期銷毀。 

4.提昇銷毀審核效率。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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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立案說明 

2.案名設定：依檔案案情，建立簡要案名。 
3.案次號編碼原則： 
  (1)原則上由檔案室依續編列 
  (2)例外制訂統一規則編列案次號 
     (ex:以公司統一編號) 

1.依業務繁簡程度，於分類號項下立案，便於    
 管理及查找： 
 年度號/分類號/案次號/卷次號/目次號 

承辦人填寫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

40 

4. 重要案件1事1案：如高鐵減振案。 
5. 案件過多時，得依案情涉及主題、地域、機關或單位、

時間等分立數個案名。 
 主題：如於工程事務項下立案，以「工程案名」為立

案名稱。 
 專案：如於創新創業項下，立「創新技術研究發展獎

助」案。 
 計畫：如於人才培育補助業務項下，立「人才培育後

鳥計畫」案。 
 地域：如於公共設施維護項下，立「台南園區公共藝

術設置計畫」案、「高雄園區公共藝術設置計畫」案。 

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(四)立案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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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關或單位：如於010308院會及園區業務會報項下，
立行院院會案、科技部主管會報；如於010102本機
關法令及釋疑項下，立投資類法令及釋疑案。 

 時間：延續型的業務可以時間作劃分立案，如於
070105業務（主管）會議紀錄項下，立107年第1季
主管會議紀錄案、 107年第2季主管會議紀錄案。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(四)立案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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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原則：年度立案，由會辦系統回復檔案人員統一
立案。 

2. 例外：以郵件方式通知檔管人員協助立案，請提
供以下資訊： 

 所屬分類號（保存年限從屬於該分類號年限） 
 案名（具體揭示案情，建議精簡於15字內） 
 案次號（除以公司統一編號立案者，其他由檔管

人員提供編號） 

六、科技部所屬區分表使用說明 

(五)立案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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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內文件起訖
日期 

件數 

該件公文之產生
日期 

1件 

第1件公文之產
生日期~最後1件
公文之產生日期 

2件以上併文者 

公文產生日期 

1.創稿 發文日期（留白給發
文人員填列） 

2.創簽 核判日期 

3.來文存查 來文日期 

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

七、密件封套填寫方式 

務必填入簡略案由， 
以不洩密為原則 



 Q&A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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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分類號就像我的幸運號碼一樣，選定之後
不論辦什麼公文我都要使用這個號碼? 

  （是非題） 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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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我是秘書室文書科的檔案管理承辦人，所
以我只能選檔案管理綱裡面的分類號?（是
非題） 
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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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我不知道該選哪個分類號歸檔時，該如 
  作?（選擇題） 
 
(A)不知道就空白 
(B)查看新版區分表各項目之內容描述，找到  
   與公文相符的填列 
(C)看隔壁承辦人填什麼 
(D)填自己看順眼的號碼 
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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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承辦紙本公文時，要在公文右上角填列什
麼? （複選題） 

 
(A)分類號 
(B)案次號 
(C)保存年限 
(D)頁數 
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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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若承辦延續性、重要案件或專案時，想讓
歸檔案件獨立成1案時該如何處理? 

 （選擇題） 
 
(A)承辦過程都不歸檔，全部辦畢後再歸檔 
(B)立案 
(C)新增一個分類號 
(D)以上皆是 
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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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立案的方式有哪些?（簡答題，請舉例2個） 
 
 

答： 
得依案情涉及主題、地域、機關或單位、時間
等分立數個案名。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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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立案要用郵件給檔管人員哪些資料? 
（簡答題） 

 
 

答： 
 所屬分類號 
 案名 
 案次號（除以公司統一編號立案者，其他

由檔案室提供編號）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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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將檔案分類及立案做好有什麼好處?（選擇
題） 

 
(A)案件連貫性 
(B)檔案依法保存 
(C)庫房空間有效利用 
(D)提昇銷毀審核效率 
(E)以上皆是 
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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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密件就應該要全部不讓別人知道，所以封
套上我ㄧ定要勾密不錄由?（是非題） 

 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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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密件只有1件公文於封套內時，案卷內文
件起訖日期會有幾個日期? 

  （簡答題） 
 
 

八、有獎徵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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